
 8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第4期

我国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生态环境监管现状
及对法律修订的建议

王鹏1,2,3,赵博4,林霞4,闫吉顺4,张连杰4,张盼4

(1.浙江省海洋科学院 杭州 310012;2.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南京 210098;

3.河海大学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8;4.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116023)

收稿日期:2020-05-22;修订日期:2021-03-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09052);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804).

作者简介:王鹏,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生态修复

摘要:为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建设,切实解决我国围

填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现状,分析当前我国围

填海和自然岸线生态环境监管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全国

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达标形势严峻;违规审批、处罚不力和监管不到位等导致大量围填海闲置以

及自然岸线受损严重等问题;法律层面的滞后是造成监管不足的因素之一,建议尽快启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从强化围填海事前审查、完善围填海事中事后监管、加强

自然岸线监管保护、提高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强化地方监管责任5个方面完善法律制度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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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trengthentheprotection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system

construc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supervisionforcoastalreclamationandnaturalshoreline,

andeffectivelysolveprominent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problemscausedbycoastalreclama-

tioninourcountry,thepaperputforwardsom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withtheanaly-

sisofinsufficientsupervisionforcoastalreclamationandnaturalshoreline,basedonthepresent

situationofcoastalreclamationandnaturalshorelineinChinafrom2002to2018.Th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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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thatthenaturalshorelinepreservationrateofthemainlandwasfacingagrimsituation;Il-

legalapproval,ineffectivepunishmentandinadequatesupervisionhadresultedinalargenumber

ofidlereclamationandseriousdamagetonaturalshorelines.Thelawleveldelaywasoneofthe

majorfactorsthatcausedtheimperfectsupervision.Itwassuggestedtostarttherevisionofthe
“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w”assoonaspossible,andtoperfectthelawandregulation

fromthebelow5aspects:strengtheningpre-reclamationreview,perfectingsupervisionaftersea

reclamation,strengtheningthesupervisionandprotectionofnaturalshoreline,increasingcostof

ecologicalenvironmentdamageincoastalreclamation,andstrengtheninglocalregulatoryrespon-

sibility.

Keywords:Seareclamation,Naturalcoastlin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EnvironmentalIn-

spectors,Seaareamanagement

0 引言

围填 海 是 改 变 海 域 自 然 属 性 的 用 海 活 动。

1949年以来,我国围填海经历围海晒盐、农业围垦、

围海养殖以及工业和城镇建设填海等阶段,为拓展

沿海地区发展空间、实施国家战略和促进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保障[1-2]。然而愈演愈烈的围填海尤其是

违法违规围填海极大地损害国家利益和海洋资源,

其叠加累积的生态环境影响日益加剧,对海洋生态

环境影响重大[3-4]。截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活动

已使海岸线长度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缩减

近2000km,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围填海活动的影

响范围已遍及整个海岸带[5-6]。

作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管理的重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
环法》)对海洋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其中缺少关于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生态环

境监管的相关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分析我国围填

海和自然岸线生态环境监管现状,总结其中存在的

问题,并从《海环法》修订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有助于促进《海环法》正式完成从“污染防治”到
“生态保护”的转变。

1 我国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现状

1.1 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的基本情况

我国填海成陆区域多用于港口、工业和城镇建

设,同时填而未用现象也较突出。我国围海养殖规

模同样不容忽视,已成为沿海地区最主要和最普及

的海洋开发利用方式。

除占据滨海湿地空间外,围填海工程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海岸线的人工化,造成自然岸线形态破

损、长度缩减和功能丧失。沿海各地自然岸线保有

率虽接近管控目标,但原生自然岸线占比仍较低,

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

1.2 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的监管情况

2016年《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确定以

自然岸线保有率为目标的倒逼机制,督促沿海各地

施行分类保护、节约利用、整治修复和监督检查等

措施,加强自然岸线保护。同年《围填海管控办法》

针对围填海活动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健全机制、

划定红线、控制总量、科学配置和强化监管等制度

措施,加大对围填海的管控力度。2018年《国务院

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明

确要在严控新增围填海的同时,加快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处理,并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建立滨海

湿地保护和围填海管控的长效机制。

2 存在的问题

2018年我国启动《海环法》执法检查,指出长期

以来的大规模违法违规围填海活动导致滨海湿地

面积锐减、自然岸线长度大幅缩减以及生态退化和

资源闲置浪费等问题突出。除造成严重的生态环

境损害外,在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监管方面也存在一

些问题。

2.1 违法违规围填海问题严重

中央环保督察发现未批先填、边批边填、批小

填大、围而不填和填而不用等问题大量存在。以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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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大连市为例:截至2016年,大连港集团在太平

湾港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已累计违法填海585hm2和

围海1368hm2;2014年大连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

违法填海222hm2,用以建设生命人寿甲醇制烯烃

项目。

2.2 地方政府处罚执行不力

部分海洋管理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虽对违法

围填海进行处罚,但大多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责

令恢复海域原状,也没有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而是

“以罚代管”,违法围填海所得远高于处罚金额,从

而变相鼓励和纵容违法围填海行为,部分地区甚至

将罚款返还违法单位,致使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突出。例如:辽宁省瓦房店市财政部门曾以补贴名

义,全额返还海洋管理部门对太平湾港区违法填海

行为执行的1150万元罚款。

2.3 违规审批现象突出

中央环保督察发现违规审批围填海现象突出,

有的地区采取“未批先建”“边批边建”和“化整为

零”等手段规避国家法规政策约束,进一步加剧围

填海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浙江

省宁波市宁海县和杭州湾新区等地未经审批实施

填海围垦面积达1.03万hm2;2015年7月以来,浙

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在国家明确重点海湾和重点河

口区域禁止围填海的情况下,违规审批围填海项目

44宗。

2.4 自然岸线监管不到位

海岸带是自然环境演变最频繁和人为活动最

剧烈的区域。长期以来我国对海岸带的管理存在

责权不清和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等问题,尚未建立

有效的监管体系,加之过度和无节制的填海造地和

围海养殖等活动,导致海岸带生态功能和自然景观

破坏严重,自然岸线长度急剧缩减,海岸线人工化

程度过高。

这些问题是多年来高强度的沿海开发活动造

成的,同时是环境保护观念长期未能扭转造成的。

随着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监管相关文件的下发并逐

步落实到位,围填海活动和自然岸线受损状况得到

有效控制,严管严控态势已经形成。未来关于围填

海和自然岸线的监管将聚焦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的处理和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落实等方面。

3 对《海环法》修订的建议

当前我国在法律层面对围填海和自然岸线的

监管有明确表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

理法》,且其是从资源开发利用角度规范相关行为。

《海环法》缺少相关直接表述,在修订过程中建议重

点考虑生态环境监管,从5个方面着手增加相应

内容。

3.1 强化围填海事前审查

充分落实好和利用好“三线一单”,强化对围填

海的事前审查。“三线一单”是以三大红线为核心

的生态环境区分管控体系,将生态保护的要求落实

到国土空间,并对各类空间提出关于开发建设活动

的限制性要求,从而引导区域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应在“三线一单”中提出并落实围填海管控要求,对

围填海从空间布局、环境容量和准入条件等方面实

施严格管理,降低围填海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损害。

3.2 完善围填海事中事后监管

针对目前我国“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应完

善围填海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措施。对于用海主体,

应认真落实国家政策和环评文件提出的要求,如主

动开展海洋环境跟踪监测,边施工边开展生态修复

以及主动向社会公开环评文件、污染排放方案、生

态修复方案、环境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对于

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将

围填海监管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

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采用“双随机”抽

查、挂牌督办、约谈和区域限批等综合手段,多措并

举,开展围填海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

3.3 强化自然岸线监管保护

自然岸线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近年来,自然

岸线保有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将其列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沿海地方政府政绩

考核的重要指标。作为自然资源种类之一,自然岸

线本身不具有实体意义,但其所依附的海岸带区域

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因此要保护好自然岸线就必

须保护好自然海岸。目前我国对于海岸线的管理

模式是以自然岸线保有率为目标的倒逼机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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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环法》修订中,除应明确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相关

管理要求外,还应对沙滩、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蚀地

貌等典型自然海岸提出保护措施和管理对策,进而

保护自然岸线。

3.4 提高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成本

现行《海环法》规定海洋工程损害生态环境的

处罚标准,但并未单独提及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

一般来说,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治理难度很大,在

很大程度上须依靠海洋自身的恢复能力,而围填海

又是众多海洋工程类型中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最

大的,因此普适性的处罚标准对于围填海损害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基于当前国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

决心以及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的问题,在《海环法》

修订中应进一步研究提高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的

经济处罚标准,如除损害赔偿外还要纳入修复所需

费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性和单一

性的经济处罚已起不到威慑作用,应考虑建立诚信

档案和违法违规“黑名单”等措施,多措并举,全面

提高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加大惩处力度。

3.5 强化地方监管责任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意见,长期以来粗放

的围填海活动确实造成部分沿海地区滨海湿地和

自然岸线的减少,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海环法》修订应明确围填海和自然岸线为中

央环保督察内容,地方各级党委加强对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领导,地方政府切实履行改善生态环境的

责任,督促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围填海的监管,依

法依规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并主动接受上级环

保部门的督察。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组织开展对地方

党委和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围填海造成的

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和损害进行问责,压实压紧地方

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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